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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华邦颖泰完成对颖泰嘉和的吸收合并

，

在传统医药原料药及制剂业务之外

，

新增农药业务板块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对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

，

进一步强化了农药

板块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

经过多轮的产业并购

，

上市公司在整合产业资源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积极实施产业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

，

实行多元化经验

，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

（

三

）

产业政策支持医药行业的发展和整合

近年来

，

在国内消费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

，

医药行业市场总量逐年增长

。

随着

“

新医改

”

的深化

，

医保

的覆盖率提高

，

进一步奠定了国内医药行业稳步发展的基础

。

国家政策的拉动

、

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迫切要

求使得医药行业持续发展具备充足的动力

。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

医药

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２３．４９％

，

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

在医药行业整体高速发展的形势下

，

政府层面一直致力于推动医药行业整合以提高行业集中度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

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

《

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

明确了行业整合方向以及调整组织

结构的具体目标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国务院印发

《“

十二五

”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

明确提出要优化生物医

药产业布局

，

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

，

促进品种

、

技术等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工信部制定了

《

医药

工业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

》，

明确鼓励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

，

支持优势企业研发和生产

、

制造和流通

、

原料药和

制剂

、

中药材和中成药企业之间的上下游整合

，

完善产业链

，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股权投资项目的实施

，

符合国家政策支持

，

契合华邦颖泰发展战略

，

有助于完善公司产品线

，

增强核心

竞争力

，

将通过开展技术

、

营销和供应链等方面资源整合

，

实现协同效应

，

壮大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

实现公司快

速发展

。

（

一

）

丰富上市公司医药产品品种

、

增强核心竞争力

国内目前药品领域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需要

８～１０

年

，

每个产品的研发投入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

新产品开发周期

长投入费用高

，

公司自主研发新产品短时间内难以满足公司快速发展需要

。

公司本次并购的百盛药业合计持有多项药品注册和再注册批件

，

部分药品属于国家一类新药

，

具有良好的

疗效和市场竞争力

，

通过本次并收购

，

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标的资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品

，

丰富上

市公司医药产品品种

。

进一步增加公司在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

通过向心脑血管等领域的跨越

，

也有利于防

范和化解医药领域的风险

。

（

二

）

充分利用资本平台

，

收购优质资产

，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１３

年公司完成对百盛药业

２８．５％

股权的收购后

，

百盛药业各项经营指标良好

，

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都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

百盛药业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９１２．９５

万元

、

１６

，

０５８．４２

万元和

８

，

１２６．２２

万元

。

此外

，

根据交易对方的承诺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百盛药业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预测净利润数预计

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１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

、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

符合上市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三

）

在产品营销上有利于实现渠道共享

、

区域互补

上市公司与百盛药业主要医药类产品均采用了

“

学术推广

”

的营销模式

。

但长期以来

，

公司皮肤用药和结核

用药的主要市场集中于中东部和南部地区

，

在东北地区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

而标的资产百盛药业在东北地区

特别是辽宁地区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和百盛药业之间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双方可以充分实现在医药领域的营销渠道共

享和区域互补

，

从而奠定公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基础

。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

（

一

）

交易对价

预计发行股份

７６

，

５０１

，

９８０

股的方式作为本次交易对价

。

（

二

）

股票类型

、

发行对象

、

发行方式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发行对象为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

，

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

在禁售期满后

，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

三

）

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华邦颖泰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华邦颖泰股票交易均价

，

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华邦颖泰股票交易总额除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经计算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８．９４

元

／

股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１８．９４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

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将作相应调整

。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

，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方式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准

。

（

四

）

发行数量

标的资产百盛药业

７１．５％

股权购买价格为

１４４

，

８９４．７５

万元

，

按本次发行价格 元

１８．９４

元计算

，

需向肖建

东等五名股东发行股份

７６

，

５０１

，

９８０

股

。

按照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在百盛药业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

，

本次交易预计将分别向肖

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和姚晓勇分别发行

３０

，

８５８

，

５４５

股

、

３０

，

８５８

，

５４５

股

、

１０

，

２８６

，

１４６

股

、

３

，

４２８

，

７８６

股和

１

，

０６９

，

９５８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

（

五

）

资产交割

交易双方应于股份发行日之前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

股份发行日应不晚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

起六个月

。

上市公司应自交割日起尽快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

交易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日后三日内开始办理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自交割日起

，

上市公司成为百盛药业唯一股东

，

依法享有股东权利

，

承担股东义务

。

（

六

）

交易完成

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

、

上市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已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

，

本次交

易完成

。

（

七

）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及上市公司滚存利润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百盛药业的期间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

。

百盛药业发生的期间亏损由由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按其本次交易完成前所持百盛药业股权比例在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百盛药业股

权比例中的份额以现金方式向上市补足

。

上市公司在股份发行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

享

。

（

八

）

限售期

本次交易

，

向肖建东和董晓明

（

百盛药业共同实际控制人

）

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

；

向张曦赜发行的

１０

，

２８６

，

１４６

股股份中

５

，

７１４

，

５２６

股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

５７１

，

６２０

股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向张曦赜发行的股份存在两种限售期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张

曦赜受让了实际控制人转让的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

百盛药业股东会审议同意股东肖建东将占公司注册

资本

５％

共

３００

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张曦赜

，

股东董晓明将占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共

１５０

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张曦

赜

；

本次股权转让后张曦赜持有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为

１３．５０％

，

其中

７．５％

的股份系其从共同实际控制人处受

让所得

，

占比约为

５５．５６％

，

剩下

６％

的股份系其原来持有

，

占比约为

４４．４４％

。

本次交易前

，

张曦赜对百盛药业的

出资额为

５７６．６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９．６１３６％

，

其中从共同实际控制人处受让所得股份的比例仍约为

５５．５６％

，

原

来持有股份的占比约为

４４．４４％

。

本次向张曦赜发行的股份中

，

对应张曦赜从共同实际控制人处受让所得百盛药

业股份部分的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

对应张曦赜原来持有百盛药业股份部分的锁定期为十二个月

。

向闫志刚发行的

３

，

４２８

，

７８６

股股份中

，

１

，

９０４

，

８８１

股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１

，

５２３

，

９０５

股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向闫志刚发行的股份存在两种限售期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闫

志刚受让了实际控制人转让的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

百盛药业股东会审议同意股东董晓明将占公司注册

资本

２．５％

共

１５０

万元的出资转让给闫志刚

；

本次股权转让后闫志刚持有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为

４．５０％

，

其中

２．５％

的股份系其从共同实际控制人处受让所得

，

占比约为

５５．５６％

，

剩下

２％

的股份系其原来持有

，

占比约为

４４．４４％

。

本次交易前

，

闫志刚对百盛药业的出资额为

１９２．６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３．２０４６％

，

其中从共同实际控制人

处受让所得股份的比例仍约为

５５．５６％

，

原来持有股份的占比约为

４４．４４％

。

本次向闫志刚发行的股份中

，

对应闫

志刚从共同实际控制人处受让所得百盛药业股份部分的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

对应闫志刚原来持有百盛药业

股份部分的锁定期为十二个月

。

向姚晓勇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遵守上述约定

。

前述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

九

）

利润承诺及补偿

根据

《

重组办法

》

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

，

交易对方应

当对标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

。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肖建

东等人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

１

、

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保证

，

百盛药业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标的资产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１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据此测算百盛药业

（

合并报表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

为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３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６３

，

６００

万元

。

同时

，

交易对方保证

，

百盛药业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

、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据此测算百盛药业

（

合并报表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３１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５０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华邦颖泰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百盛药业

７１．５０％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

如

果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盈利预测净利润较高

，

则以

《

评估报告

》

的盈利预测净利润为保证利润

。

若百盛药业在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能达到上述承诺

，

则肖

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按照其在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占

７１．５％

股权中的比值向华邦颖泰补偿

。

２

、

补偿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与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签订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对百盛药业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

，

如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底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底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能达到承诺金额

，

则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负责向华邦颖泰补偿

。

华邦颖泰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报告

中单独披露百盛药业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

况

，

并由会计师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按照其持股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

具体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标的资产股权比例

Ａ

补偿义务承担比例

Ｂ

Ｂ＝Ａ ／ ７１．５％＊１００％

１

肖建东

２８．８４０９％ ４０．３３６９％

２

董晓明

２８．８４０９％ ４０．３３６９％

３

张曦赜

９．６１３６％ １３．４４５６％

４

闫志刚

３．２０４６％ ４．４８２０％

５

姚晓勇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８６％

合 计

７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

利润补偿的方式

若百盛药业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

，

交易对

方应向华邦颖泰进行股份补偿

。

华邦颖泰应在其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的通知

，

并做出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决定

。

４

、

利润补偿数量

（

１

）

股份补偿

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和姚晓勇等

５

名交易对方将于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

依照下述公式

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

（

具体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孰高的原则在下列补偿股份数量中确定

，

即

Ａ

和

Ｂ

的

较高者

）：

补偿股份数

Ａ＝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数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数

）

÷

补偿期限内各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百盛药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

价值

÷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

补偿股份数

Ｂ＝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

÷

补偿期限内各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百盛药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

价值

÷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

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

，

若补偿股份数小于零

，

则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

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分别按照

４０．３３６９％

、

４０．３３６９％

、

１３．４４５６％

、

４．４８２０％

和

１．３９８６％

的比例计算补偿股份数

。

（

２

）

股份不足时现金补偿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交易对方本次认购华邦颖泰的股份数

，

不足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

式进行额外补偿

。

华邦颖泰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

，

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向华邦颖泰

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

。

交易对方在收到华邦颖泰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以现金

（

包括银行转账

）

方式支付给华邦

颖泰

。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现金按照孰高的原则在下列补偿金额中确定

：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Ａ＝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实际净利润数

）

÷

补偿期限内各年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利润数总和

×

百盛药业

１００％

股权交

易价格

］

－

交易对方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Ｂ＝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实际净利润数

）

÷

补偿期限内各年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总和

×

百盛药业

１００％

股权交

易价格

］

－

交易对方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

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分别按照

４０．３３６９％

、

４０．３３６９％

、

１３．４４５６％

、

４．４８２０％

和

１．３９８６％

的比

例计算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

（

３

）

减值测试补偿

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在利润补偿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

如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购买资产中的作价

＞

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时

，

则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购买资产期末

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

现金补偿金额为

：

购买

资产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数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

（

４

）

补偿范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标的股份总数

（

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

假如

华邦颖泰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

，

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

如华邦颖泰在承诺年度有现金分红

的

，

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

应随之无偿赠予华邦颖泰

。

５

、

股份补偿的实施

若百盛药业在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分别计算

），

华邦颖泰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

，

实

施股份补偿

。

若百盛药业在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分别计算

），

且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不足向华邦颖泰进行补偿

，

华邦颖泰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

后的

１０

日内

，

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向华邦颖泰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

。

华邦颖泰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

日内

，

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并作出董事会决议

，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对方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数情况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分别计算

），

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之

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

由上

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等股份予以注销

。

华邦颖泰董事会应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获得华邦颖泰股东大会的授权

，

并负责办理补偿股份

回购与注销的具体事宜

。

在确定股份补偿数量并回购注销的华邦颖泰董事会决议作出后的十日内

，

华邦颖泰应通知上市公司债权人并

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如要

求华邦颖泰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则华邦颖泰应按债权人要求履行相关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

６

、

不可抗力豁免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不可抗力受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

，

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

服

，

并于本协议签订日之后出现的

，

使该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任何事

件

，

包括但不限于水灾

、

火灾

、

台风

、

地震

、

及其他自然灾害

、

骚动

、

暴乱及战争等

。

主张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通知另

一方并向另一方提供相关政府证明文件

。

主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对本协议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

实际的一方

，

有责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

任何一方由于受到本条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

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

将不构成违

约

，

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

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终止或消除后

，

双方须立

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

（

十

）

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在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

、

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目标资产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编制完成后

，

双方将另行商议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

，

并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

二

、

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

，

拟向北京汇智

、

重庆润邦

、

张松山

、

李生学

、

蒋康伟

、

王榕

、

吕立明

、

彭云辉

、

王剑

、

边强等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预计配套资金总额

３６

，

２１３．２８

万元

，

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

（

一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同

。

定价基准日为华邦颖泰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１８．９４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

二

）

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向北京汇智

、

重庆润邦

、

张松山

、

李生学

、

蒋康伟

、

王榕

、

吕立明

、

彭云辉

、

王

剑

、

边强等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

１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３６

，

２１３．２８

万元

。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

序号 投资主体名称

：

认购股数

（

万股

）

认购金额

（

万元

）

１

北京汇智

４０６ ７

，

６８９．６４

２

重庆润邦

１４５ ２

，

７４６．３０

３

张松山

６９０ １３

，

０６８．６０

４

李生学

１５０ ２

，

８４１．００

５

蒋康伟

２２２ ４

，

２０４．６８

６

王榕

２２２ ４

，

２０４．６８

７

吕立明

１０ １８９．４０

８

彭云辉

６０ １

，

１３６．４０

９

王剑

５ ９４．７０

１０

边强

２ ３７．８８

合计

１９１２ ３６

，

２１３．２８

（

三

）

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发行股份中介机构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

，

若配套募集资金

的用途与届时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不符

，

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调整

。

（

四

）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本次华邦颖泰向北京汇智

、

重庆润邦

、

张松

山

、

李生学

、

蒋康伟

、

王榕

、

吕立明

、

彭云辉

、

王剑

、

边强等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

五

）

发行前滚存为未分配利润

华邦颖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享有

。

（

六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完成

华邦颖泰按照约定向北京汇智

、

重庆润邦

、

张松山

、

李生学

、

蒋康伟

、

王榕

、

吕立明

、

彭云辉

、

王剑

、

边强等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并已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

，

本次交易完成

。

（

七

）

协议的生效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自相关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

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

本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华邦颖泰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

本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华邦颖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

本次交易经华邦颖泰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同意

；

４

、

本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上述任一条件未能得到满足

，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相关协议不生效

。

第三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说明

：

本部分内容中

，

若无特殊说明

，“

公司

”

指西藏林芝百盛药业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标的为肖建东等五人所持有的百盛药业

７１．５０％

股权

。

一

、

百盛药业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

西藏林芝百盛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肖建东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５４２６００２０００２３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５４２６００６８６８０８３６１

经营范围

：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血清

、

疫苗

、

血液制品及诊断药品销售

；

农副产

品

、

化妆品销售

；

批发

Ⅲ

类

：

注射穿刺器械

，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

剂

：

Ⅱ

类医疗器械

。

公司住所

：

林芝地区生物科技产业园

邮政编码

：

８６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

０８９４－５８８３７１７

传真号码

：

０８９４－５８８３７１７

联 系 人

：

王昊

电子信箱

：

ｂａｉｓｈｅｎｇ＿ｙａｏｙｅ＠１６３．ｃｏｍ

二

、

百盛药业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百盛药业近两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５

，

７４７．００ ４３

，

７３９．４２ ３２

，

１８０．４７

总负债

７

，

９９６．３４ １４

，

１２７．９０ １８

，

４３６．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３７

，

７５０．６６ ２９

，

６１１．５２ １３

，

７４３．５１

资产负债率

１７．４８％ ３２．３０％ ５７．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总收入

３１

，

３９３．７９ ５８

，

９７７．２２ ４０

，

１９２．２６

营业总成本

２１

，

８０５．０７ ４０

，

９７２．４１ ３０

，

６２３．２１

利润总额

９

，

６８１．４３ １９

，

１９７．９３ ８

，

２６４．４３

净利润

８

，

１３９．０８ １６

，

０６８．０１ ６

，

８９６．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

，

１２６．２２ １６

，

０５８．４２ ６

，

９１２．９５

三

、

百盛药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百盛药业主营业务为医药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包括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

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

注射用

丙戊酸钠

、

注射用乙酰谷酰胺

、

卵磷脂络合碘胶囊

、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

、

左卡尼汀注射液

、

匹多莫德口服溶

液

、

薄芝糖肽注射液等多个产品

，

涵盖了呼吸科

、

心内科

、

心外科

、

外科

、

急诊科

、

儿科

、

神经内科等各治疗领域

。

其中自产产品主要为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

注射用丙戊酸钠等

，

代理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卵磷脂络合碘胶囊

、

左卡

尼汀注射液等

。

四

、

百盛药业所属行业特点与经营情况

百盛药业的主营业务为药品的研发

、

生产和

Ｉ

型嗷吼

。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百盛药业资产所处的大行业为医药制造业

（

行业代码

：

Ｃ２７

）。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

高

，

医药行业越来越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

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

（

一

）

医药行业发展概况

１

、

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

我国医药工业工业总产值由

５

，

３４０

亿元增长

至

２２

，

２９７

亿元

，

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２０．０％

，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３１

，

４４５

亿元

。

我国医

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４７％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９２％

。

医药行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

医药工业已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领域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

：

Ｗｉｎｄ

资讯

２

、

我国药品终端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近年来

，

我国药品终端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

据统计

，

国内药品终端规模在十五期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５．１３％

，

十

一五期间复合增长率上升到

２０．６８％

。

２０１３

年我国药品终端规模达到

１０

，

９８５

亿元

，

同比增幅

１４．９７％

，

较前几年

略有放缓

，

但仍远超同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３

年我国药品终端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

：

Ｗｉｎｄ

资讯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卫生费用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５．３６％

，

与美国卫生费用

占该国

ＧＤＰ

约

１７．９０％

，

世界平均水平为

８．５％

的情况相比差距显著

，

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未

来我国医药行业将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

医药工业总产值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

（

二

）

百盛药业主要产品所处细分行业概况

百盛药业现有药品生产批件文号近

３０

个

，

主要自产产品包括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

注射用盐酸替罗非班

、

注

射用丙戊酸钠

、

卵磷脂络合碘胶囊等

，

代理产品主要包括左卡尼汀注射液

、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

、

卵磷脂络合

碘片等

。

产品涵盖呼吸科

、

心内科

、

心外科

、

眼科

、

外科

、

急诊科

、

儿科

、

妇科

、

神经内科等多个治疗领域

。

五

、

百盛药业预评估情况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

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口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账面价值

３７

，

３９７．０６

万元

，

按照收益法预估值为

２０２

，

６５０．００

万

元

，

增值

１６５

，

２５２．９４

万元

，

增值率

４４１．８９％

。

第四节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审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

、

本次交易行为的方案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

１

、

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

２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３

、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

，

上述报批事项仍在进行之中

。

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

，

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

核准的时间

，

均存在不确定性

。

二

、

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

、

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组尚需完成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

如因上述因素导致上市公司在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重组面临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

同时

，

本次交易

面临内幕交易核查的风险

，

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

，

但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

，

仍存在因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资产重组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

此外

，

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

，

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

，

如交易各方无法

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

，

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可能

。

三

、

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提示

（

一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上述核准事宜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

能否取得相关

的核准

，

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

二

）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

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口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账面价值

３７

，

３９７．０６

万元

，

按照收益法预估值为

２０２

，

６５０．００

万

元

，

增值

１６５

，

２５２．９４

万元

，

增值率

４４１．８９％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以标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主要定价参考依据

，

并综合考虑百

盛药业财务和业务状况及发展前景

、

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

，

确定标的资产

７１．５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预计为

１４４

，

８９４．７５

万元

。

本次预估系依据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之日已知情况和资料以及各项假设为前提

，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

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

，

并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

，

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

，

特别

是宏观经济的波动

、

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变化

、

市场竞争环境等情况

，

使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

，

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

进而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

（

三

）

盈利预测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

、

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

，

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

，

在

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

，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

，

本预案

摘要所引用的盈利预测值可能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审核后出具的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

关注上述风险

。

（

四

）

利润承诺风险

百盛药业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９１２．９５

万元

、

１６

，

０５８．４２

万元和

８

，

１２６．２２

万元

。

由于百盛药业相关产品市场需求量大

，

公司在技术研发

、

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

报告期盈利能力逐步增强

，

盈利水平逐年提高

。

根据交易对方的承诺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百盛药业预测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预计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１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

、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根据交易对方

的承诺

，

未来几年百盛药业经营业绩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

交易对方的利润承诺中包含了对承诺期获得政府补贴收入的预测

，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及以前会计年度百

盛药业能够持续获得稳定的政府补贴收入

，

且百盛药业未来仍符合当地政府财政扶持政策的要求

，

根据未来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测

，

能够推算出获得财政补贴的数额

。

然后

，

百盛药业能否如预期获得政府补贴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

面临一定的政府补贴风险

。

百盛药业未来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未来百盛药业的收入

、

净利润能否实现具有不确

定性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

五

）

药品降价风险

近年来

，

我国医药市场主管部门对医药市场进行了多次降价

，

涉及中

、

西药为主的

２

，

０００

多种常用药

，

继续

降价可能会影响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

注射用丙戊酸钠

、

注射用盐酸替罗非班等以及代理的药品属于

呼吸道

、

心脑血管

、

眼底

、

儿科等用药

，

报告期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价格较为稳定

。

随着药品价格改革

、

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的深入以及其他政策

、

法规的调整或出台

，

标的公司的部分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因此降低

；

随着医药产品

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

医院药品招投标方式采购的进一步推广

，

标的公司部分品种存在降价风险

。

（

六

）

标的公司市场风险

标的公司百盛药业的呼吸类用药

、

心血管用药剂及眼底用药等市场空间巨大

，

但行业竞争对手较多

，

尽管

百盛药业的自产产品和代理产品具有良好的疗效和竞争力

。

但不排除未来因替代性药品的出现

、

竞争对手的增

多而导致百盛药业盈利能力下降

，

百盛药业存在市场竞争风险

。

（

七

）

标的公司安全生产的风险

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允公药业和新马药业系医药生产企业

，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原材料为易燃

、

易爆

或有毒的危险化学品

，

面临着安全生产的经营风险

。

标的公司原材料的储存

、

运输以及生产等环节应当按照规定进行

，

如果员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

导致生产

过程中反应路径

、

温度

、

浓度及压强变化超过安全标准

，

或者百盛药业不能按照规定维护检修设备

，

导致设备老

化失修

，

可能发生爆炸

、

泄漏

、

火灾等安全事故

，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可能要求标

的公司停产整顿

，

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

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

八

）

标的公司环境保护的风险

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允公药业和新马药业属于医药生产企业

，

药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

、

废气

、

固体

废物或其他有毒物质

，

需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废水

、

废气

、

固体废物或其他有毒物质的治理

，

使生产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

。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收紧

，

环境保护标准日趋提高

，

以及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

化学制药行业面临

较大的环保压力

。

从长远来看

，

环保标准的提高

，

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

，

但短期内会加大企业生产成本

。

因此

，

百

盛药业可能面临着无法持续达到环保要求而无法正常生产或因环保投入持续增长造成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

（

九

）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百盛药业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上市公司在给予标的公司业务自主性及灵活性的

同时

，

将通过并购整合以发挥并购的协同效应

，

提高管理效率

。

虽然上市公司之前在吸收合并颖泰嘉和

、

福尔股份

、

凯胜新材等公司的过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并购整合经

验

，

但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否通过整合

，

既保证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又保持原有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本

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

整合结果可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

，

从而对上市公司和股东造

成不利影响

。

（

十

）

商誉减值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在华邦颖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大额商誉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

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

况恶化

，

则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

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

（

十一

）

对财政补助依赖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

标的公司获得的财政补助分别为

１

，

２２５．７４

万元

、

１

，

６７５．８５

万元和

１０．１５

万元

，

标的公司财政补

助主要包括企业发展金

、

专利资助款

、

新药的研发及产业化以及突出贡献奖励等

。

标的公司历来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及主管单位的相关工作

，

重视企业发展

、

专利申请

、

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工

作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但是

，

未来标的公司能否持续稳定获得财政补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可能会对公司

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

（

十二

）

地方性优惠政策到期的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经营地归属西藏林芝地区

。

林芝地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税收

优惠协议

，“

百盛药业在经营期间

，

林芝地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以下办法给予财政扶持

：（

１

）

流转

税

（

增值税

、

营业税

）

扶持

：

年纳税

（

增值税

、

营业税

）

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按地区实际留成的

５８％

发

放企业发展金

；

年纳税

（

增值税

、

营业税

）

在

１０００

万以上

－－１５００

万元以下

，

按地区实际留成的

６５％

发放企业发展

金

；

年纳税

（

增值税

、

营业税

）

在

１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２０００

万元之间

，

按地区实际留成的

７１％

发放企业发展金

（

此比

例为最高比例

）。

若企业一个会计年度内缴税流转税

（

增值税

、

营业税

）

总额不足

５００

万元

，

企业不享受该项政策

。

（

２

）

所得税扶持

：

年纳税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

，

按照地区实际留成的

６０％

扶持发放企业发展金

（

此比例为最高比例

）”

该协议有效期

５

年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报告期内

，

标的公司按照相关协议享受林芝地区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但是该协议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到期

，

未来能否继续享受该等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林芝地区优惠政策到期将会对标定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一定影响

。

（

十三

）

标的资产部分房产尚未办理房产证的风险

根据沈阳浑河新城管理委员会

《

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消防验收情况说明

》，

沈阳市承办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足

球分会场

，

新马药业原位于沈阳市浑南新五三乡铁匠村厂房涉及整体搬迁

。

百盛药业子公司新马药业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在苏家屯雪莲街

１０

号购置土地

４２．４６

亩新建厂房

。

新马药业按照管委会的要求

，

当年设计

、

当年施工

，

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已完成建筑工程

、

绿化工程

、

环保工程和消防工程

。

根据苏家屯区人民政府

《

关于解决历史遗留地块土地使用权有问题的会议纪要

》（

沈苏政发

［

２０１１

］

３７

号

）

和

苏家屯区人民政府

《

关于协调解决辽宁玉皇药业等企业土地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纪要

》（

沈苏政发

［

２０１２

］

４６

号

），

新马药业在

２０１２

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

依据当地的政策

，

须重新办理完厂房建设施工手续和竣工手续

，

故相关房屋产权证尚未能办理

。

上述历史

遗留问题导致新马药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

目前虽正在积极补办立项

、

施工

、

竣工验收等手续以便完成房屋

产权登记

，

完成权属登记的时间仍不能确定

。

此外

，

沈阳浑河商务城管委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出具证明

，

证明

“

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位于苏家屯雪莲

街

１０

号

，

厂房

６０００

平米

，

办公楼及附属用房

４０００

平米

，

产权归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所有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沈阳浑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出具

《

关于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

厂房等

＜

房屋所有权

＞

办理情况的证明函

》，

证明

“

因历史遗留问题致使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

、

厂房未取得

《

房屋所有权

证

》，

目前

，

上述办公大楼

、

厂房涉及的

《

房屋所有权证

》

正在办理中

。

上述办公大楼

、

厂房涉及的

《

房屋所有权证

》

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本次交易对方肖建东

、

董晓明

、

张曦赜

、

闫志刚

、

姚晓勇作为百盛药业的股东

，

特对前述为取得

产权房屋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如百盛药业及其子公司因其持有

、

使用的无证房产而被政府主

管部门处罚

，

百盛药业股东将赔偿百盛药业及其子公司全部损失

；

如因无证房产被拆除导致百盛药业及其子公

司需另行建设

、

购买或租赁房产用于生产经营

、

办公

，

百盛药业股东将负担相关新建

、

购置或租赁房产的费用

。

目前

，

虽然百盛药业正在积极补办立项

、

施工

、

竣工验收等手续以便完成房屋产权登记

，

完成权属登记的时

间仍不能确定

，

具有一定的风险

。

（

十四

）

股市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

。

股票

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华邦颖泰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

，

而且受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调整

、

金融政策的调控

、

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

、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华邦颖泰本次交

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

，

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

，

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

定的风险

。

（

十五

）

不可抗力风险

自然灾害

、

战争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

本公司的财产

、

人员造成损害

，

并

有可能影响本次重组的进程及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

此类不可抗力的发生可能还会给本公司增加额外成本

，

从而影响本公司的盈利水平

。

（上接 B9版）

（五）审计机构

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余瑞玉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号 1907室

经办会计师：常桂华、方进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16883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98号 14楼

经办人员：李兰希、熊桦

联系电话：021-63504375

传真：021-63500872

（七）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号

联系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164

（八）收款银行

名称：北京市工商银行东城支行营业室

收款账号：0200080719027304381

（九）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号中信大厦 18层

联系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38000

四、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一）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其合理履行义务，发行人和债券持有人一致同意债券持有人的下述权利和义务：

1、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3）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债本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4）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3）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4）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2、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提议；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的债券 10%以上（含 10%）未偿还债券面值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通知

（1）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2）本公司董事会应在发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 30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15日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

式、债券持有人登记日等事项。

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1）债券发行人；

（2）其他重要关联方。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5、会议召开的程序

（1）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

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

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50%以上（不含 50%）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3）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

决权的债券面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6、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

（1）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 100元面值债券为一表决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4）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5）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有效；

（6）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27,533.00万元，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059,456 8.38%

1

、国家持股

- -

2

、国有法人持股

- -

3

、其他内资持股及高管股

23,059,456 8.3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2,270,544 91.62%

合计

275,330,000 100.00%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限售情况

1

通鼎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893,900 50.81%

质押

75,800,000

股

2

沈小平 境内自然人

17,895,941 6.50%

限售

13,421,956

股

3

吴江市中威纺织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0,000 2.72%

质押

3,000,000

股

4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42,852 2.49% -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国有法人

3,197,148 1.16% -

6

俞珊林 境内自然人

2,460,000 0.89% -

7

沈丰 境内自然人

2,040,000 0.74%

限售

1,540,000

股

8

沈良 境内自然人

2,020,000 0.73%

限售

20,000

股

9

陆建明 境内自然人

2,000,000 0.73% -

1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000 0.73% -

合计

185,849,841 67.50%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合计

3,123,291,965.05 2,407,181,950.14 1,794,102,233.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04,665,503.14 873,631,626.04 657,453,423.12

资产总计

4,427,957,468.19 3,280,813,576.18 2,451,555,656.69

流动负债合计

2,479,547,540.18 1,368,468,918.06 876,839,324.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73,760,441.28 225,912,216.98 10,548,500.00

负债合计

2,553,307,981.46 1,594,381,135.04 887,387,824.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7,641,401.79 1,670,756,004.38 1,545,434,890.16

少数股东权益

17,008,084.94 15,676,436.76 18,732,942.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4,649,486.73 1,686,432,441.14 1,564,167,832.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27,957,468.19 3,280,813,576.18 2,451,555,656.69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872,264,152.52 2,184,932,347.73 1,602,975,652.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85,914,762.81 979,991,686.40 798,385,818.90

资产总计

4,158,178,915.33 3,164,924,034.13 2,401,361,471.28

流动负债合计

2,307,715,508.92 1,310,047,286.85 851,788,147.63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294,761.12 212,601,644.00 10,548,500.00

负债合计

2,369,010,270.04 1,522,648,930.85 862,336,647.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89,168,645.29 1,642,275,103.28 1,539,024,823.6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58,178,915.33 3,164,924,034.13 2,401,361,471.28

（二）利润表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821,597,562.26 2,803,745,255.83 1,861,610,592.14

营业成本

2,155,528,457.95 2,237,723,060.50 1,456,957,507.33

营业利润

256,097,873.13 210,095,434.50 181,392,098.15

利润总额

261,037,501.04 212,441,828.37 190,135,148.09

净利润

219,827,323.34 176,589,124.14 160,332,522.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495,675.16 178,881,114.22 159,323,319.63

基本每股收益

0.81 0.67 0.59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657,353,297.96 2,681,222,629.42 1,790,386,060.96

营业成本

2,076,344,547.39 2,166,875,982.15 1,401,981,277.30

营业利润

207,014,849.56 184,043,983.05 194,342,834.31

利润总额

211,469,093.95 186,220,631.95 194,724,114.28

净利润

178,503,819.76 156,810,279.63 163,581,034.50

（三）现金流量表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88,026.11 -371,194,989.41 36,491,235.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594,216.53 -486,622,793.99 -231,066,628.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010,346.93 511,466,795.12 158,275,768.1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08,872.36 314,585.09 -12,110.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7,919,231.93 -346,036,403.19 -36,311,736.0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9,534,095.46 291,614,863.53 637,651,266.72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614,239.09 -390,372,320.11 86,515,951.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791,762.63 -410,674,301.83 -321,903,788.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24,649.75 489,656,903.81 153,710,548.7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10,982.46 314,740.68 -12,110.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6,607,665.57 -311,074,977.45 -81,689,399.4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8,947,320.14 232,339,654.57 543,414,632.02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57.66% 48.60% 36.2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6.97% 48.11% 35.91%

流动比率（倍）

1.26 1.76 2.05

速动比率（倍）

0.75 1.06 1.38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1.94 2.91 3.0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73 5.75 6.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49.57 17,888.11 15,93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6% 11.15% 10.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48.50 602.68 -73.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后净利润

21,601.07 17,285.43 16,005.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2% 10.78% 1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1 0.67 0.59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构成分析

1、资产规模与资产结构

伴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扩大，由 2011年末的 245,155.57 万元增长至 2013 年末

的 442,795.75万元，增幅为 80.62%。

从资产构成来看，最近三年公司的流动资产在资产总额中占了较大的比重， 2011 年末、2012 年末及 2013 年末，公司流动资产的占比分

别为 73.18%、73.37%及 70.54%。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构成，三项合计占总资产比例为 60%以上。 公司的

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报告期内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20%左右，并且固定资产规模逐年增加，与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光纤、

通信光缆产能大幅增加的趋势相符合。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资产与公司经营的匹配度较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资产结构一致，资产结构较为合理。

2、报告期末流动资产规模与结构分析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截至 2013年末，货币资金占全部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21.69%，应收账款占全部流动资

产的比例为 28.46%，存货占全部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40.50%。 公司的流动资产结构基本稳定，变现能力较强。

（1）货币资金

报告期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其他货币资金主要为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和信用证

保证金等。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73,501.29万元、44,256.35万元及 67,735.3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

分别为 29.98%、13.49%及 15.30%。 随着公司上市募集资金逐步使用和短期借款的逐步增加，最近三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先下降后上升。 截

至 2013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67,735.36万元，货币资金较为充裕，能够满足日常经营活动需要。

（2）应收票据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各期期末余额占各期流动资产比例较低。截至 2013年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13,702.74万元，占当期总资产的

比例为 3.09%，主要为三大电信运营商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

（3）应收账款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及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应收账款净额由 2011年末的 35,262.28万元增长为 2013 年末的 88,

889.86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2011年末的 14.38%增长为 2013年末的 20.07%。 主要原因包括：

A、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加，由 201 1年度的 186,161.06万元大幅增加至 2013年度的 282,159.76万元，收入增加导致了应收

账款余额上升。

B、公司的客户主要为三大电信运营商，一般付款模式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收到到货证明和有效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左右支付第一

笔款项，约为合同额的 70%（少数情况下为 60%或 90%），中国移动在收到到货证明和有效发票后 60 天左右支付第一笔款项，约为合同额的

80%；其余部分为尾款，一般为相关产品安装完毕、运营使用稳定后 3或 6个月支付。 整体结算收款周期较长，导致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由账龄在 1年内的应收账款组成。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公司账龄在 1年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分别为

91.82%、94.25%和 92.11%。公司账龄在 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比例较高，且应收账款欠款单位主要为三大电信运营商等长期合作伙伴，信用状况

良好，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预付款项

截至 2013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9,460.17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2.14%，其中，账龄在 1年以内的预付款项占预付款项总额的比例

为 59.52%。 公司预付款项主要系向向进口代理商和设备供应商预付的款项。

（5）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13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净额为 3,666.00万元，主要为备用金、履约保证金和投标保证金等，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公司支付

的投标保证金和员工提取备用金余额呈上升趋势，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均低于 1%。

（6）存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各期期末余额占各期流动资产及总资产比例较高。 截至 2013年末，公司存货净额为 126,486.10万元，占当期流动资

产的比例为 40.50%， 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28.57%。 截至 2013年末， 公司存货中原材料、 在产品、 产成品占存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22.61%、

12.94%、64.45%。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铜导体材料、光纤、光纤预制棒等，铜导体材料系通信电缆生产使用的原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通信光缆所需的光

纤由主要外购逐渐过渡为主要自产，随着“年产 1,500万芯公里光纤项目”建成投产转入固定资产，公司的光纤产能大幅提高，光纤生产所需

的光纤预制棒等原材料有所增加。 公司光纤预制棒的采购量和使用量大幅增加导致了原材料大幅增加，截至 2013 年末，公司原材料金额达

到 28,949.33万元，占存货账面的比例达到 22.61%。

公司在产品主要为生产过程中的通信光缆、光纤等通信传输线缆，由于报告期内光纤产量大幅增加，公司的生产流程整体向上游扩展，

导致 2013年末在产品余额大幅增加。

公司产成品主要为通信光缆、市内通信电缆、射频电缆和铁路信号缆等，主要客户为三大电信运营商，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中招标后将采

购量分到各省公司，由各省公司与供应商签署采购协议，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向通信光缆、电缆生产企业下达订单。 报告期内三大电信

运营商招标采购额大幅增加，但实际建设过程中因项目实施进度放缓，已招标采购的部分商品未最终提货，导致公司的产成品余额增加。 截

至 2013年末，公司产成品中发出商品金额为 57,613.33万元，占全部产成品的 69.82%。

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采购，公司根据中标情况及订单数量安排生产，主要产品大部分有订单对应，减值风险较

小，公司的原材料、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对个别库龄较长的产成品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3、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规模与结构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主要是公司经营所必需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办公电子

设备、运输设备等；在建工程主要为以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投入的通信光缆、光纤及光纤预制棒项目；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软件等。

（1）固定资产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为 51,997.86 万元、65,032.28 万元和 101,009.15 万元，在公司总资产中的比例

分别为 21.21%、19.82%和 22.81%。

公司固定资产以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为主。 截至 2013年末，房屋建筑物主要系公司拥有的办公楼和厂房，房屋建筑物净值占固定资产

净值的比例为 45.52%，机器设备主要为用于生产光纤的拉丝塔以及用于生产通信光缆、射频光缆、铁路信号缆的生产线等，机器设备净值占

固定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48.84%，与公司的业务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年产光纤 700万芯公里项目” 、“年产 300 万芯公里通信用

单模光纤项目”和“年产 600万芯公里通信光缆项目”先后建成投产，以及非募投项目“年产 1,500万芯公里光纤项目”建成投产转入固定资

产，导致公司固定资产持续增加。

（2）在建工程

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较低，截至 2013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15,843.59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3.58%。

公司期末在建工程主要为“年产光纤 100万芯公里、光纤预制棒 300吨项目” ，余额为 14,883.23万元。

（3）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软件以及非专利技术。 截至 2013 年末， 公司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9,939.19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2.24%。 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未发生减值情况。

（4）递延所得税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来自资产减值准备、可抵扣亏损、预提费用和未实现内部销售毛利等，其中，资产减值准备占比较

大，其主要构成是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截至 2013年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金额为 1,544.79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0.35%。

（二）负债构成分析

1、负债总额与负债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总额呈现增长趋势，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36.20%、48.60%和 57.66%，公司

整体负债水平呈上升趋势。

从公司负债结构看，报告期末公司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其他流动负债，截至 2013 年末，其占负债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5.42%、12.16%、10.19%及 11.75%。

2、报告期末流动负债规模与结构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流动负债分项分析如下：

（1）短期借款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营运资金需求、新建项目投入需求主要通过短期借款方式筹资解决，导致短期借款余额报告期

内呈增加趋势。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40,100.00 万元、78,205.76 万元和 141,517.01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45.19%、49.05%及 55.42%。

截至 2013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中保证借款为 64,657.52万元，占全部短期借款的比例 45.69%，主要由控股股东通鼎集团和实际控制人沈

小平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贷款违约情形，信用借款余额有所上升。 截至 2013年末，公司已取得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293,

045.47万元。

（2）应付票据

截至 201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为 31,301.52万元，占公司总负债的比例为 12.26%。 由于公司销售收款周期较长，因而公司在对供应

商付款时部分采用承兑汇票的方式，以缓解营运资金压力。

（3）应付账款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 公司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20,683.76万元、30,158.62万元及 26,008.15 万元， 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23.31%、18.92%及 10.19%。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账款主要为公司尚未支付的货款，应付账款余额在报告期内先上升后下降。报告期末，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应付账款占应付账款总额的比例均在 94%以上，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支付货款较为及时。

（4）预收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快速增加，预收款项余额也逐渐上升，截至 2013 年末，公司预收款项余额为 3,524.61 万元，占总负债的比例为

1.38%。

（5）其他应付款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 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1,801.31 万元、2,947.86 万元及 2,882.71 万元， 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2.03%、1.85%及 1.13%，应付账款占总负债比例较小且呈下降趋势。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主要系未结算的运费、已预提尚未报销的

员工差旅费及其他物流费用等，报告期末，账龄在 1年以内的其他应付款占其他应付款总额的比例均在 95%以上。

（6）其他流动负债

截至 2013年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余额为 30,000万元，系公司于 2013年 4月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2013年 4月 2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人民币 60,000万元。 2013年

4月 11日，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发行规模为 3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一年，票面利率为 4.89%。

3、报告期末非流动负债规模与结构分析

公司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较低，截至 2013年末，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2.89%，其构成主要为长期借款和其他非流动负

债。 2012年末及 2013年末，长期借款占非流动负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88.53%和 67.79%；其他非流动负债主要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三）偿债能力分析

1、偿债能力分析

2011年末、2012年末及 201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 35.91%、48.11%及 56.97%，呈快速上升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

内，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生产周期拉长。 另外，公司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结算付款周期的延长，占用了大量的营运

资金。 公司上市后主要以短期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财务杠杆加大，导致资产负债率逐渐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2011年末及 2012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2013年末，

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短期借款大幅增加， 从 2011 年末的 40,100.00 万元增加到

2013年末的 141,517.01万元，并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融资 30,000.00万元，导致流动负债大幅增加。 201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总体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在偿还贷款本息方面未发生违约情况。

2、本次融资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后，将会提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但可转换债券带有股票期权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债券持有

人可以在未来转换为公司的股票；同时可转换债券票面利率相对较低，每年的债券偿还利息金额较小，因此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还本付息

压力。

公司将根据本期可转债本息未来到期支付安排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合理调度分配资金，保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 本期

可转债偿债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 公司的业务经营与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随着公司光纤预制棒项目的投

产，公司将具有光纤预制棒、光纤到通信光缆的全产业链产品，公司通信光缆产品的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促使公司提高盈利能力，为公司的

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资产管理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通信光缆业务的主要客户为三大电信运营商，结算收款时间普遍较

长，但公司高度重视销售回款工作，收款效率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整体趋势从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逐步变为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光纤由依靠外购逐渐过渡到以自产为主，生产周期加长导致原材料和在产品余额增加所致。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成果变化趋势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持续稳定增长。 公

司营业收入从 2011年的 186,161.06万元增长到 2013年的 282,159.76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11%；净利润从 2011 年的 16,033.25 万元增

长到 2013年的 21,982.73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09%。

2、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95%以上，且持续增长。

（1）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析

单位：万元

产品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通信光缆

164,201.28 58.55 162,998.26 59.80 103,045.85 57.85

室内软光缆

13,808.35 4.92 20,103.61 7.38 9,996.13 5.61

通信电缆

41,595.15 14.83 34,808.23 12.77 34,260.97 19.23

射频电缆

26,994.66 9.63 28,622.33 10.50 11,189.70 6.28

铁路信号缆

20,615.88 7.35 13,688.56 5.02 10,360.40 5.82

其他

13,226.06 4.72 12,367.31 4.54 9,279.29 5.21

合计

280,441.36 100.00 272,588.30 100.00 178,132.35 100.00

从营业收入的业务结构来看，公司收入主要来自通信光缆。 报告期内，通信光缆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50%以上，反映了在“光进铜

退”的背景下，受益于“宽带中国” 战略的实施和 3G、4G网络布局的推进，通信光缆已成为公司的核心收入来源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重心。

随着新建住宅实施光纤到户的强制标准实施和既有住宅建筑光纤到户改造，室内软光缆 2011年及 2012年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已成为

公司的重要产品之一。 2013年度，由于“宽带中国” 战略下光纤到户改造的部分配套政策尚未落实，同时受 4G网络布局的冲击，电信运营商

实施光纤到户改造的速度放缓，导致公司室内软光缆销量下降。

随着铜缆在接入网络中逐渐被光纤所取代，通信电缆对公司业务的重要性也逐渐降低，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19.23%

下降至 2013年的 14.83%。

射频电缆系 3G、4G基站部署的必要配套设备，大量新建基站的需求使射频电缆市场规模扩大，因此公司加大了该产品的生产能力和营

销力度，2012年度射频电缆销售收入也大幅增加。 2013年度射频电缆订单情况良好，由于年末大额订单尚未发货导致销售收入较 2012 年度

下降 5.69%。

铁路信号缆由于 2011年度受铁路建设投资减速的影响，需求处于低位，随着 2012年至 2013年开工项目的增加，铁路信号缆的销售收入

大幅上升。

（2）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区分析

单位：万元

地区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国内销售

271,702.72 271,030.12 177,215.45

国外销售

8,738.64 1,558.18 916.90

合计

280,441.36 272,588.30 178,132.35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内客户。 公司对海外客户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强，并借助海外客户带动公司通信光缆、电缆产品的研发，

国外销售收入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度海外收入增幅 460.82%。

3、主营业务收入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公司上市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自主研发和产业链整合能力，加强品牌建设及巩固客户

关系，充分利用通信光缆行业快速发展的契机，成为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重要通信光缆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销售收入持续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公司增长趋势良好，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政策推动通信光缆行业持续景气

在“光进铜退” 的大背景下，光缆逐渐取代铜缆，报告期内光纤宽带网络和 3G 通信网络建设的大规模发展，拉动了通信光缆的市场需

求。“宽带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接入带宽大幅提高，住建部联合工信部推行光纤到户的国家标准，都将大幅增加对通信

光缆产品的需求。 另外，电信运营商在 4G网络建设的提前布局，也带动了对公司主要产品通信光缆的市场需求。

（2）公司及时扩大产能、形成一体化产业链

为满足电信运营商以及终端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公司在丰富产品结构、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形成

了拥有光纤、普通光缆、室内软光缆、射频电缆、铁路信号电缆等产品的生产能力。 另外，公司大幅提高了通信光缆的产能，并逐渐提高了光纤

的自给率，较好地把握了行业快速增长的契机。

（3）加强市场营销、树立品牌形象

公司在行业内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营销网络，在全国主要省市均建有市场和服务中心，直接面向终端客户，为客户提供及时、高效的产品和

服务。 公司以优异的产品质量、高效的服务品质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市场地位稳步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集中采购

中占据稳定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持续提升。

（二）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通信光缆

26.01% 21.88% 25.76%

室内软光缆

25.78% 24.03% 31.37%

通信电缆

12.68% 16.11% 22.18%

射频电缆

19.39% 14.18% 6.49%

铁路信号缆

37.50% 32.00% 13.35%

其他

14.28% 15.14% 9.85%

主营业务毛利率

23.68% 20.69% 22.63%

总体毛利率

23.61% 20.19% 21.74%

2011年度及 2012年度公司整体毛利率分别为 21.74%、20.19%，呈小幅下降趋势，2013年度毛利率提高至 23.61%。公司整体毛利率与通信

光缆的毛利率走势较为一致，通信光缆毛利率波动主要系两方面原因：

1、行业竞争及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导致价格下跌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随着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的实施，行业内不具有技术、管理、市场、规模等优势

的小企业逐渐被淘汰，行业内的企业已经由几百家缩减到几十家。 目前行业内电信运营商的主要供应商均系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大中

型企业，随着行业产能增加、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价格进入下跌通道， 2011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公司通

信光缆每芯公里销售价格分别为 137.44元、121.27元及 117.32元。

2、公司光纤自产能力增强、成本降低

报告期内，光纤占光缆总成本的比例保持在 50%左右，鉴于光纤成本占比较高，公司积极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领域进行延伸。 自 2010

年上市以来，募集资金陆续投向“年产光纤 700万芯公里项目”和“年产 300 万芯公里通信用单模光纤项目” ，此外，公司还以自筹资金投入

“年产 1,500万芯公里光纤项目” 。 随着公司光纤产能的逐步提高，公司生产通信光缆使用的光纤从主要依靠外购逐步过渡到自产为主，光纤

自给率由 2011年的 46.27%提高到 2013年的 69.45%。

另外，公司光纤平均成本逐步降低，由 2011年的 51.73元 /芯公里降低为 2013年的 41.38元 /芯公里。 光缆平均单价和光纤的平均成本

变动是影响公司光缆业务毛利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而光缆业务收入在公司营业收入中占比较高，公司综合毛利率的波动主要受光缆毛利率

波动的影响。

2013年度， 公司自产光纤的平均成本为 36.17元 /芯公里， 显著低于外购光纤的平均成本 53.22元 /芯公里， 光纤自给率由 2012 年的

58.46%提高到 2013年的 69.45%，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明显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通信光缆业务的毛利率由 2012 年度的 21.88%提高至 2013

年的 26.01%。

另外，通信电缆市场逐渐缩小，价格持续下跌，毛利率也呈下降趋势；射频电缆由于部分厂商转向海外市场，竞争缓和导致毛利率上涨；铁

路信号缆受铁路建设开工复苏影响，销量快速增长导致平均成本降低，近两年毛利率快速提高。

与同行业相比，报告期内 2011年度至 2012年度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毛利率差异不大，2013 年，随着公司光纤自给能力进

一步增强，光纤平均成本大幅下降，毛利率水平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

（三）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总体呈持续上涨趋势，略高于公司同期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导致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幅上升， 2011 年

度、2012年度及 2013年度分别为 10.88%、11.88%和 13.11%，保持在合理水平。

期间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规模扩大和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管理费用自然增长，以及通过借款补充营运资金造成的财务费用增

加。

（四）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2011年度、2012年度和 2013年度， 公司发生的扣除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后的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为 -73.09万元、602.68万元和 248.50

万元，占当年（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46%、3.37%和 1.14%，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

（五）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持续稳定增长。 公

司营业收入从 2011年的 186,161.06万元增长到 2013年的 282,159.76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11%。

2011年及 2012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行业平均值；2013年度，由于公司毛利率水平提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8.80 -37,119.50 3,649.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59.42 -48,662.28 -23,106.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01.03 51,146.68 15,827.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791.92 -34,603.64 -3,631.17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11年度、2012年度及 2013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6.14%、100.00%及 99.54%，公司具

有较强的现金流产生能力和销售商品的回款能力。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18.80 -37,119.50 3,649.12

净利润

21,982.73 17,658.91 16,033.25

1、存货占用营运资金增加

公司为增强竞争优势，上市后通过募投项目及自有资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目前光纤的生产能力基本能够实现自给，伴随着公司光纤自

给能力的增强，增加了光纤预制棒拉丝生产光纤的生产环节，生产周期延长，公司的原材料中光纤预制棒以及相关在产品大幅增加。 另外，报

告期内三大电信运营商招标采购额大幅增加，公司一般根据订单安排生产。 2012年以来，各运营商项目实施进度放缓，已招标采购的部分商

品未最终提货，导致公司的产成品余额增加，占用了大量的营运资金。

2、销售收款速度降低

三大电信运营商自 2010年开始先后实行集中采购，由三大电信运营商集团总部或省公司统一招标和执行，对公司及其他主要供应商的

结算付款周期较长，且均留有部分尾款待相关产品安装完毕、运营使用稳定后 3或 6个月支付。报告期内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不断增加，影响

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也呈现季节性特征， 公司 2011年度、2012年度及 2013年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情况与可比公司趋势

基本一致，2013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 30,525.08万元。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因为公司发展速度较快，为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公司扩大了主要产品

的产能，并积极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公司报告期内先后对“年产光纤 700万芯公里项目”投入 7,229.26万元、“年产 300万芯公

里通信用单模光纤项目”投入 5,560.24万元、“年产 600 万芯公里通信光缆项目” 投入 7,830.65 万元、“年产 1,500 万芯公里光纤项目” 已投

入 23,411.81万元，上述项目已全部建成。报告期内公司“年产光纤 100万芯公里、光纤预制棒 300吨项目” 已投入 22,686.56万元。报告期内

投资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导致了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以债务融资方式为主。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及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的现金。 由于公司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营运资金需求、新建项目投入需求主要通过有息负债方式筹资解决，

导致筹资活动的现金为净流入。

四、重大事项说明

截至 2013年末，公司不存在应披露的对外担保、重大诉讼、期后事项、其他或有事项等重大事项。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亿元（含 6.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需要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光纤

100

万芯公里、

光纤预制棒

300

吨项目

8.06 6.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的年营业收入预计为 42,491.00万元，达产后年均利润总额将达到 12,958.40万元。 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5.02%，投资回收期为 6.51年（含建设期 1年）。 本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通信光缆行业相关发展规划，对于增强公司研发实力、提高产品品质和性价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综合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公司向现代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本项目建设条件具备，产品市场发展前景较好，技术可行，生产工艺方

案和设备选型合理，具有较好的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必要且可行的。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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